
1 

財團法人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 

人員薪資獎金及其他給與支給基準 

中華民國110年4月23第一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交路字第1100412595號函核定 

第一條 為使財團法人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人員薪獎給與及支給事項有所遵循，特依財團法人鐵道技

術研究及驗證中心設置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及本中心人事管

理規章第三條規定，訂定本基準。 

第二條 本中心人員薪資、獎金及其他給與之管理事項，除遵照有

關法令及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規定辦理外，悉依本基準規

定辦理。 

第三條 董事長若為專職，且未支領其他薪資、月退休金（俸）、

月退職酬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者，其薪給依附表一本

中心董事長及執行長月薪基準表核算之；若為兼任，不得

支領薪給，但得依本中心董事及監察人兼職費支給基準規

定支領兼職費。 

執行長係專職，其薪給亦依附表一核算之，並於聘任契約

中約定。 

除前二項人員外，本中心人員薪給，包括月薪、專業加給

及主管加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月薪：採薪幅制，按人員職務類別，並衡酌人員學歷

及經歷，依附表二本中心人員薪級及薪額基準表核算

之。 

二、 專業加給：按人員職務類別，並衡酌人員技術或專業

程度及人力市場供需狀況，依附表三本中心專業加給

基準表核算之。 

三、 主管加給：按人員主管等級，依附表四本中心主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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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基準表核算之。 

第四條 本中心新進人員敘薪之核決權限如下： 

一、 執行長：由董事會核定。 

二、 主任、組長及其他員工：由董事長核定。 

第五條 於本基準範圍內，人員薪資得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之獎

懲及考核相關規定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 年度薪資調整由人事管理單位提出建議案，報請董事

會核定經費上限。 

二、 於董事會核定年度薪資調整經費上限範圍內，人員薪

資調整方式如下： 

(一) 執行長薪資調整，由人事管理單位提出建議案，

報請董事會核定。 

(二) 主任之個別人員年度薪資調整，由執行長及人事

管理單位提出建議案，報請董事長核定。 

(三) 組長及其他員工之個別人員年度薪資調整，由所

屬單位主任及人事管理單位提出建議案，報請董

事長核定。 

(四) 遇特殊情況有調整薪資之必要者，由人事管理單

位提出建議案，依前三目核決權限報請核定。 

第六條 人員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年度績效獎金。發給人員獎金總

額由人事管理單位提出建議案，報請董事會核定經費上

限，其中每人每年獎金提撥總額以平均最高二點五個月薪

給為原則，並得依員工個人績效表現另訂差異化之發放規

定。 

定有自籌經費計畫時，得按績效表現調增人員奬金提撥總

額，平均最高為三點五個月薪給；其依產業特性設定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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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務績效指標，且報請交通部核准者，得依其績效表現，

平均最高為四點四個月薪給。 

第七條 人員獎金於前條獎金總額內，發放原則如下，並報請董事

長核定： 

一、 考核獎金 

(一) 人員年度考核為優等者，發放一點五個月薪給總

額。 

(二) 人員年度考核為甲等者，發放一個月薪給總額。 

(三) 人員年度考核為乙等者，發放零點五個月薪給總

額。 

(四) 人員年度考核為丙等及丁等者，不予發放。 

二、 年度績效獎金 

(一) 年度績效獎金包括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視單位

績效及人員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分配。 

(二) 年度決算無淨利，不發放績效獎金。 

第八條 本中心按月發放之月薪、專業加給及主管加給，自正式通

知所定生效日起算，若未滿一個月按當月任職天數計。 

第九條 本中心有發給其他給與需要時，應依本基準修正程序辦理。 

第十條 本基準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交通部核准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